成都市金牛区公开招聘考试（笔试）大纲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总分100分，考试时间为90分钟，全部为客观性试题，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考试内容主要包括：数量关系、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理、常识判断、资料分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数量关系。这一部分主要考察应试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技能，主要涉及数字和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

第二部分：言语理解与表达。这一部分主要考察应试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和思考、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文字材料内涵的能力。它包括根据材料查找主要信息及重要细节；正确理解阅读材料中指定词语、语句的准确含义；概括归纳阅读材料的中心、主旨；判断新组成的语句与阅读材料原意是否一致；根据上下文合理推断阅读材料中的隐含信息；判断作者的态度、意图、倾向、目的；准确、得体地遣词用字等。

第三部分：判断推理。这一部分测查应试者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及图形推理、定义判断、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事件排序等五种类型。
第四部分：常识判断。这一部分测查应试者对社会和事物的观察、思考和知识积累的程度，试题取材范围广泛，主要涉及科技、经济、社会、法律、管理、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的常识。
第五部分：资料分析。这一部分测查应试者对各种形式的文字、图形、表格等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的能力，这部分内容通常由数据性、统计性的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
《公共基础知识》

《公共基础知识》总分100分，考试时间为90分钟，全部为客观性试题。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是非判断题三种。考试内容主要包括：法律基础知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应用文写作基础知识、公民道德建设、科技基础知识、四川省情、成都市情、事业单位和时事政治方面的知识。

第一部分：法律基础知识。主要包括：1、法学概论：法的一般原理、法的制定和实施；2、宪法：宪法的基本理论、国家性质、我国经济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构；3、行政法：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总述、行政立法、行政处理、行政诉讼以及行政赔偿；4、民法：民法的概念和基本原理、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物权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财产继承权、民事责任以及诉讼时效；5、刑法：刑法概述、犯罪、刑罚和常见的犯罪与刑罚。6、劳动法：劳动法概述、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与仲裁以及劳动监督检查。

第二部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包括：1、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问题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历史地位；2、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制”的构想与祖国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外交战略；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实践意义以及主要内容；4、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部分：应用文写作基础知识。主要包括：1、应用文基础知识：应用文含义、特点种类、作用和应用文的撰写；2、法定公文：法定公文的特点、分类、构成要素、写作要求以及常用的几种公文撰写；3、事务文书：事务文书概述以及常见事务文书的作用、要求以及撰写。

第四部分：公民道德建设。主要包括：1、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2、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3、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4、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

    第五部分：科技基础知识。这一部分测试应试者对国内和当今世界的科技动态和科技信息的常识性了解情况。主要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生物技术、能源科学技术、空间技术、农业高科技等新技术的基本特点、作用及发展趋势。

第六部分：省情市情。主要考查应试者对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地理历史、人文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概况的了解。

第七部分：事业单位。主要包括：1、事业单位概述： 事业单位含义和特征、类型和社会功能；2、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必要性、基本任务、原则和总体思路；3、事业单位的主要人事管理制度：聘用制度、职称制度、考核制度和人事争议处理。

    第八部分：时事政治。主要考查应试者对时事政治的了解，考试内容涉及近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时事。

《医学基础知识》

《医学基础知识》总分100分，考试时间为90分钟，全部为客观性试题，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是非判断题三种。主要包括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和诊断学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生物学。主要包括：1、细胞：细胞的基本概念、分子组成、细胞膜、细胞表面、细胞质、细胞核和分裂繁殖；2、生命的遗传与变异：遗传的基本规律、分子基础、遗传病的概念及分类、单基因、多基因遗传病、染色体病和线粒体遗传病。

第二部分：人体解剖学。主要包括：1、运动系统：骨学、骨连结和肌；2、内脏学；3、消化系统：消化管、消化腺和腹膜；4、呼吸系统：呼吸道、肺、胸膜和纵隔；5、泌尿系统：肾、输尿管和膀胱；5、生殖系统：男性、女性生殖系统；6、脉管系统：心血管和淋巴系统；7、感觉器：视器和前庭蜗器；8、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传导通路以及脑和脊髓等。

第三部分：生理学。主要包括：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血液循环、呼吸、消化和吸收、能量代谢和体温、尿的生成和排出、感觉器官、神经系统的功能、内分泌及生殖等。

第四部分：药理学。主要包括：药物效应动力学、药物代谢动力学以及阿托品、局部麻醉药、抗癫痫及抗惊厥药等35种药物的药理、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和禁忌症等。

第五部分：病理学。主要包括：疾病概述、血液循环障碍、炎症、肿瘤、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女性生殖系统及乳腺疾病、常见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概念、特征、类型、病理变化和病因等。

第六部分：诊断学。主要包括：发热、疼痛、水肿、呼吸困难、等32种病理现象的发生机制、常见原因和临床表现等。
           《教育基础知识》
  《教育基础知识》总分100分，考试时间为90分钟，全部为客观性试题，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是非判断题三种。主要包括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教育法规与政策和教师职业道德与基本礼仪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教育学原理。主要包括：1、教育与教育学概述：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教育的本质和基本要素、教育劳动的特点、教育学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学习和研究教育学的意义与方法。2、教育与人的发展。3、教育与社会发展。4、教育目的：教育目的含义、制定教育目的的依据、我国教育目的、国外教育目的概览以及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培养目标。5、学校教育制度：学校教育制度、现代学制的发展以及我国义务教育的学制改革试验。6、教师与学生：教师的作用与地位、中小学教师的基本素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7、课程：课程的含义、基本类型、课程计划的概念、基本内容、编制原则、教学大纲、教科书以及国内外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8、教学：教学工作的意义和任务、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环境及教学评价等。9、学校德育：学校德育的含义、特征、德育过程、德育模式以及中小学德育的原则、途径与方法。10、班级管理与班主任工作：班级、班级管理、班集体概念、类型、课外活动的概念、基本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班主任主要工作内容。11、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素质教育的含义、特征、实施途径以及创新教育的概念、本质和基本特征。
第二部分：教育心理学：主要包括：1、教育学心理学概述：教育心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发展简况。2、中小学生的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小学生心理发展概述、认知发展、人格发展、个别差异与教育。3、学习的基本理论：学习的含义、特点、过程、类型以及联结派、认知派的学习理论。4、学习动机：学习动机的含义、作用、基本结构、分类、学习动机的理论、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以及学习兴趣的形成和培养。5、学习的注意状态：注意的含义、基本结构、外部特征、类别与品质以及注意规律。6、学习的迁移：学习迁移的含义、迁移的类型、作用以及学习迁移理论。7、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形成：知识的感知、理解、保持、应用以及技能的分类和形成。8、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概念、类型以及学习策路的训练。9、问题解决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理论与模式、一般过程、影响因素、培养方法以及创造性的评定原则和培养方法。10、品德心理：品德心理的概念、结构、形成以及培养。11、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的含义与标准、中小学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任务、原则和实施。12、课堂教学心理：课堂教学的模式、原则、功能、影响因素以及选择教学的策略。13、教学评价：教学评价含义、作用、类型以及评价方法与技术。14、教师心理：教师的职业特点、心理素质、教师威信的分类、结构、影响因素、形成途径以及师生互动过程中良好教师行为表现、提高教师效能感和教学监控力的途径。
第三部分：教师职业道德与基本礼仪：主要包括：1、教师职业道德：道德、职业道德和教师职业道德的含义、特点与作用；我国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教师职业道德的结构、职业道德修养以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时期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任务以及教师职业道德评价。2、教师基本礼仪：教师礼仪的含义、作用、修养、教师的仪表、仪容、仪态礼仪以及教师的课堂礼仪、交往礼仪。

第四部分：教育法规与政策：主要包括：1、教育法规与政策概述：教育法规的含义、分类、作用、体系以及教育政策的含义、功能、基本结构等。2、教育法制建设：教育立法含义、程序、原则和现状、教育法规的效力、教育执法原则和措施以及加强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基本途径。3、我国现行部分教育法规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教师资格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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